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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转字„2019‟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北工业大学科研周转用房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高学校对公用房屋资源的调节能力，满足科学研

究、人才引进、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用房需求，最大限度地发

挥公用房屋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西北工业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》（校

国资字„2016‟427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西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

2019 年 2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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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工业大学科研周转用房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对公用房屋资源的调节能力，强

化房屋资源使用人的成本意识和共享观念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用

房屋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西北工业大学公用房管理办法》（校国资

字„2016‟42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科研周转用房是指学校在学院用房之外，为开展科

学研究、人才引进、科技成果转化而配置的周转房屋。学校根据

公用房资源总体情况，在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置科研周转用房，仅

限于学校内部单位使用。 

第三条  科研周转用房的使用和管理遵循“有所选择、有偿

使用、协议管理、期满退出”的原则，引入进出机制，利用经济

杠杆促进其动态流转，提高使用效率。 

第二章  申请条件及程序 

第四条  申请人必须依托具体科研项目（项目周期一般不超

过 3 年）申请科研周转用房，学校优先支持学院用房无法满足的

国际化、学科交叉、协同创新等科研项目。 

第五条  科研周转用房的申请程序： 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自主申报，填写《科研周转用房有偿使用

审批表》，审批表须经所在单位审核。 

（二）经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批准，确定租用面积、房屋位

置、租用期限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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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签订《科研周转用房有偿使用协议》，办理相关手续。 

（四）承租人缴纳房屋租金，学校授权科研周转用房使用权

限。 

第三章  管理及收费 

第六条  国有资产管理处代表学校对科研周转用房进行管理

和监督。学校通过智能门锁管理系统向承租人授权房屋租用范围

及租用期限，向承租人提供完善的物业服务保障。 

第七条  科研周转用房的使用管理必须遵循“先审批，后交

费，再授权”的原则，承租人和学校签订《科研周转用房有偿使

用协议》并按时缴纳租金及相关费用后，学校向承租人授权使用

房屋。 

第八条  租用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 年，协议逐年签订或根据

实际情况签订。友谊校区科研周转用房收费标准为 70 元/㎡·月；

长安校区科研周转用房收费标准为友谊校区收费标准的 80%；学校

根据周边房地产租金价格浮动情况适时对科研周转用房收费标准

做出调整。租用期满如确需延期使用，需另行申请，并按照阶梯

价格标准收费，延期第一年的收费标准为原价格的 1.5 倍，延期

第二年起的收费标准为原价格的 2 倍。 

第九条  承租人在租用期限内续签协议，需提前一个月办理

续签手续并缴纳下一租期租金及相关费用，如确需延期使用（阶

梯收费），需提前两个月提交科研周转用房延期使用申请材料，未

按上述要求履行手续的视为不再续租。协议期满不再续租的用户，

必须在协议期满前将房屋移交学校，对逾期不交回房屋的承租人，

学校有权按照协议约束单方面收回房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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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科研周转用房承租人须按学校规定承担水、电、暖、

网、电话、电梯、中央空调、物业等费用。 

第四章  责任与监督 

第十一条  科研周转用房承租人是房屋安全使用的第一责任

人，在房屋使用过程中应提高安全意识，遵守安全规章，履行租

用协议，依法使用房屋。学校定期对科研周转用房及配套设施进

行检查、维修，对承租人的使用管理进行检查、监督，确保房屋

的安全、高效使用。 

第十二条  科研周转用房承租人在房屋使用过程中应遵守下

列规定，如发生问题，学校立即责令整改，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

责任： 

（一）遵守安全规章，确保用电、用气、用网、用水安全。 

（二）遵守保密规定，杜绝失泄密；如开展项目涉密，必须

按照国家保密要求做好安全防护。 

（三）不得开展高污染、高噪音的项目，不得干扰教职工、

学生及其他承租人的工作和生活。 

（四）不得安装不易搬离的大型仪器设备。 

（五）不得开展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的活

动。 

发生下列问题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单方面终止协议，收回房屋： 

（一）屡次违反安全规章，拒不整改。 

（二）发生失泄密，对学校保密安全构成实质性危害。 

（三）私自更换或破坏智能门锁。 

（四）未经审批，对房屋装修改造。处以年租金 2 倍的罚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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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私自将房屋转租。处以年租金 2倍的罚金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1月颁布施行，原有关规定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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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2月 1日印发 


